湘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（二手房买卖）办事指南

事项名称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（二手房买卖）

设定依据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号）第五条  下列不动产权利，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：(一)集体土地所有权;(二)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;(三)森林、林木所有权;(四)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;(五)建设用地使用权;(六)宅基地使用权;(七)海域使用权;(八)地役权;(九)抵押权;(十)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。

办理条件

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，因买卖、赠与发生权属转移的。

四、承诺办结时限

    5个工作日
申报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	份数
	提交方式

	1
	不动产登记申请书
	原件
	1份
	网上现场都可提交

	2
	申请人身份证明
	原件和复印件
	1份
	网上现场都可提交

	3
	不动产权属证书
	原件
	1份
	网上现场都可提交

	4
	买卖、赠与合同
	原件
	1份
	网上现场都可提交

	5
	相关税费缴纳凭证
	原件
	1份
	网上现场都可提交


说明：

1.复印件、扫描件须与原件保持一致，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2.在线提交pdf格式电子文件，或jpg、png图片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；

3.法人或公民签字，单位加盖公章必须真实、有效；在线上平台申报，须按平台的要求填报资料。

六、是否收费
收费。住宅登记费80元每件、非住宅登记费550元每件。证书工本费10元/本（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，向一个以上房屋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时，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工本费10元）。

办理流程

见附件

领取方式

（可自选邮寄或者现场领取）

办理地址  

1.现场办理：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镇天易路6号湘潭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西厅不动产登记中心3至9号窗口；
2.网上办理：

http://zwfw-new.hunan.gov.cn/hnzwfw/1/5/64/index.htm。

办理时间   
法定工作日: 夏季（07月01日~09月30日）：上午 09:00~12:00,下午 13:00~17:00;冬季（10月01日~次年06月30日）：上午 09:00~12:00,下午 13:00~17:00。
十一、联系电话
1.咨询电话：0731-57336113；

2.监督投诉电话：0731-57336129。
附件：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（二手房买卖）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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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可申请中途退出，由主办单位撤销许可或调整为正常流程办理。
